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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网络交易市场综合监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1、 项目简介
1. 项目名称：2026年网络交易市场综合监测服务项目
2. 预算金额：1,660,000.00元（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响应不予接受）
2、 项目概况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的通知》(国市监网监发[2025]3号)以及《网络交易平台合规经营评价通则》要求，同时进一步落实《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规范网络经营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强化上海市网络交易市场全链条监管，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通过引入专业监测服务机构，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网络交易违法线索精准识别、证据高效固定、风险提前预警，为我局开展网络交易监管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
3、 [bookmark: _Toc47532255][bookmark: _Toc47532891][bookmark: _Toc47536272][bookmark: _Toc47533256][bookmark: _Toc47536644][bookmark: _Toc47537134][bookmark: _Toc47539070][bookmark: _Toc47531634][bookmark: _Toc63785463][bookmark: _Toc48223882]建设目标
贯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指示和要求，对上海市重点电商平台、跨区域平台内本市企业网店开展全维度监测，通过平台体检式监管、网店数据归集、违法线索识别与证据固定，推动平台完善合规管理体系，精准识别虚假宣传、侵权假冒等各类网络交易违法行为，同时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合规机制，保障服务响应及时高效，为上海市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执法提供有力支撑，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bookmark: _Toc47533288][bookmark: _Toc47532923][bookmark: _Toc47536304][bookmark: _Toc47539102][bookmark: _Toc47537166][bookmark: _Toc47536676]项目建设内容
4.1监测范围
1.重点平台监测范围：覆盖哔哩哔哩、大众点评、得物、抖音、饿了么、小红书、盒马、拼多多、携程等上海市重点电商平台
2.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淘宝、天猫、1688、京东、美团、淘宝闪购等）在辖区内登记注册的平台内经营者数据信息；
3.在辖区内登记注册企业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等相关数据信息；
4.在辖区内进行ICP备案的网站以及其他类型网络交易经营者相关数据信息。
4.2监测内容
1.重点平台体检式监测服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的通知》(国市监网监发[2025]3号)以及《网络交易平台合规经营评价通则》要求，对上海市重点平台（包括且不限于哔哩哔哩、大众点评、得物、抖音、饿了么、小红书、盒马、拼多多、携程）开展全覆盖体检式监测，全面排查平台在主体证照、协议规则、收费行为、直播电商、投诉举报、YúQíng、产品质量、企业健康度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为每家平台定期出具专项体检报告，报告需包含问题清单、原因分析、整改建议；服务期内完成全部平台报告交付，单平台报告交付周期不超过监测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
2.平台网店监测服务
（1）数据归集分类服务
借助大数据搜索技术手段，对上海市的网络市场主体及客体数据定期更新，摸清辖区内涉网经营主体动态分布情况。更新内容包括辖区内第三方交易平台、辖区内交易类网站、辖区内非交易类网站、辖区外平台网店，定期更新。
全年完成不少于2次全量数据更新，更新成果在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交付。
（2）涉嫌违法线索推送服务
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专项整治综合性监测。根据市场监管总局部署要求，结合专项整治中监管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违法线索综合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未按规定亮照亮证亮标、违禁品销售、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刷单炒信、违法广告、不公平格式条款、进博会、机动监测任务以及突发事件开展网络监测。行动期间每月监测1次，每次监测提供线索及监测报告，合计不少于12次。
3.数据安全与合规服务
建立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传输、销毁全流程安全管理机制，杜绝超范围采集、违规泄露等行为，严禁提供针对性、指向性、歧视性监测服务。数据存储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及以上标准；开展数据安全自查并提交自查报告，配合采购人合规检查，实现数据安全零事故。
4.电子存取证服务
依托专业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对监测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电子数据进行固定、保全、校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满足执法办案证据要求。电子存取证作业符合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程序规范；针对需取证的违法线索，存取证完成时效不超过线索确认后1个工作日。
5.售后支撑服务
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提供网络交易监管相关的资料整理、线索汇总、报告修订、技术咨询服务，及时响应采购人各类需求。
常规咨询类需求响应时间≤1小时，建立月度沟通机制，定期提交服务工作简报，主动汇报监测进展及问题处置情况。
5、 [bookmark: _Toc63785503]验收要求
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按照考核标准进行验收，验收书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要求每次网络监测均应当包含主体监测、相关的客体监测以及重点行为监测三个方面，每次监测完成后，均需要输出相关的涉嫌违法线索列表，以及相关监测存证材料，按要求提供相应的监测结果报告。
搜索到的涉嫌违法线索等相关数据按照采购人要求格式提供。
本市企业自建网站监测，全年不少于19次专项监测。穿透式监管（体检式监测），对本市主要平台开展全年共18次全面监测。
6、 其他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3.供应商应具备完成本项目服务的所需的网络交易监测专业工具，采购人不另外提供。
4.本项目涉及网络经营主体的网络经营行为数据，需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许可，并获得相关企业经营数据处理资质，以保证数据处理过程的合法合规。
5.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内容、时间和需求提供监测结果并提供违法线索固证材料。
6.供应商必须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其中应具备数据分析、数据资产管理、软件开发、法务等专业人员。响应文件必须指定项目负责人并说明项目团队人员名单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项目小组人员一经确定，在项目实施过程如需更换，应征得采购人的同意。
团队人员能力要求如下：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技术人员中，不少于2人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中级或以上职称和资质证书；为确保满足执法办案证据要求、电子存取证作业符合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程序规范，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中，应有不少于1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7. 供应商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专利专有技术证明（包含网络交易监管类、企业信用监管类、互联网数据采集类、动态风险指数管理类、动态图谱实现类等）的为优；
供应商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备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证书的为优。
8.供应商及时根据采购人要求和网络市场实情，不断完善监测模型，以提升监测质效。
9.每项网络监测任务需按照采购人的具体要求和规定的时间开展监测服务，抓取监测主体，并按照采购人规定的格式提供涉嫌违法线索。
10.每项监测任务需全程记录监测数据，完成后需提供网络专项监测报告，报告应准确、完整地表达监测情况、监测数据分析、总体情况。
11.项目成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无效：
（1）提交的监测报告及监测数据不符合采购人要求。
（2）有关监测数据严重不实。
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或企业标准，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
1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要求：
（1）网络交易监管服务详细方案：
针对采购需求中监管要求，提供详细的监管工作方案，各类型监管交付流程须描述详细，明确法律依据，展示典型违法线索；对网络交易监管模型构建及技术手段等设计分析清晰透彻，针对数据获取、清洗，特征提取、标注，模型的选择、训练、测试、部署、优化描述合理，可行性高；针对网络交易监管中大数据人工智能风险模型的整体说明、详细设计、实践案例、迭代更新描述清晰，内容合理，符合网络交易监管领域实际需求。
（2）体检式监管服务方案：
针对采购需求中体检式监管，对辖区内电商平台开展体检式监测，提供详细的监管工作方案；提供针对辖区内电商平台的体检式监测报告示例。
（3）风险控制方案：
数据采集（调用）阶段、取证固证阶段、数据汇总分析阶段、监测结果审核阶段的风险点及解决思路；
（4）直播带货大模型监管能力说明/方案需包含的涉嫌违法行为类型：
1) 直播间带货主播是否依法取得市场主体资质，公示经营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地址、行政许可等真实有效的信息；
2) 虚假宣传行为以及是否发布违法广告；
3) 在其经营的品类中是否存在禁限售商品；
4) 是否存在流量等数据造假，虚假购买和事后退货，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模进行详细阐述。
上述涉嫌违法行为类型须提供不少于2个智能违法监管模型，每个模型描述应包含：1）违法模型定义；2）违法行为分析；3）违法行为识别；4）违法行为决策；5）违法行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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